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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第17屆第128次理事會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時間：民國115年1月28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 

地點：本會會議室 

出席：林志崧、杜國源、吳政吉、郭高明、于淑婷、陸金雄、鄭宜平、劉明滄、王紀耕 

   楊天柱、孟繁宏、王紀鯤、鄭凱文、蘇毓德、許中光、李滄涵、林大祐、王武烈 

請假：王山頌、洪廸光、黃長美、陳鴻明 

列席：黃理事長秀莊、楊常務監事檔巖  

主席：林副理事長志崧      紀錄：林宜親 

 

一、主席宣佈開會並確認議程 

二、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１、115年1月12日下午2時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偕同內政部及相關單位至本會進行會務、財務及業務

運作情形之聯合查訪。 

(1)查核結果(略) 

A.內政部及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之查訪人員檢視公會第17屆會議紀錄、財務報表等文件，並

就查核內容進行提問，現公會除週轉金數額逾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25條規定外，其

餘會務、財務均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B.至業務部份，公會近年接受臺北市政府委託辦理室內裝修圖審及竣工案件審查、建築執

照行政審查作業、簡易裝修許可及竣工案件審查、建築物無障礙設備及設施勘檢等多項

業務，並因各項委託案所需派駐駐點人力40餘人於臺北市政府，業務運作正常。 

C.有關公會第17屆理監事委任關係、相關訴訟案，因訴訟尚屬法院審理程序，且受定暫時

狀態假處分裁定之限制，致公會目前無法召開第18屆第1次會員大會並改選理監事。 

(2)查核缺失：週轉金逾新台幣10萬元，未符合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25條規定。 

２、115年1月20日晚上6時假大直典華辦理「114年度公職人員歲末聯誼餐敘」席開65桌，為感謝卸

任主任委員，這十年來於任內無私奉獻、全心投入，致力推動各項專案發展，並不吝分享寶

貴實務經驗、提攜後進，由黃理事長頒贈感謝狀及紀念品，以表達最誠摯的敬意與感謝，現

場熱鬧溫馨。 

３、本會參與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投標案件 

標  案  名  稱 說    明 

115年度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勘檢業務委託專業服務 

已完成簽約 115年度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審議及推動計畫委
託專業服務 

115年度臺北市建築物外牆飾面剝落勘檢及申報補助查核
及委託辦理專業服務案 

擬於115年1月30日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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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務監事致詞(略) 

（三）、會務工作報告（略） 

（四）、確認114年12月24日第17屆第127次理事會會議紀錄及決議執行情形(略)。 

（五）、閱覽第128次監事會會議紀錄。(第15頁) 

（六）、宣讀：第130次財務小組、新任福利委員會第1次會議、新任公共事務委員會第1次會議決議執行

情形(第16至25頁)。 

（七）、確認提案討論之次序 

 

三、討論事項： 

第1案  提案人：林副理事長志崧 

案  由：本會會員入會、退會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張富森建築師等2名檢具有關證件申請入會。(第9頁) 

二、曾裕恆(3339)建築師、伊釗(3364)建築師、陳金安(3754)建築師自請註銷；許義翔(3389)建築師自行

申請退會；賴冠互建築師(3683)、郭秉樺(3808)建築師遷入新北市。 

三、本會會員人數(114.12.19止)： 

上月人數 停權人數 復權人數 本月入會 本月退會 現有人數 

2337名 169名 0名 2名 6名 2333名 

決  議：審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115年1月29日行文核備。 

 

第2案  提案人：林副理事長志崧 

案  由：請審核本會114年度12月份各項財務帳項。(第10至14頁） 

說  明：經115年1月19日第17屆第131次財務小組審核通過。 

決  議：審核通過。 

執行情形：已審核通過。 

 

第3案  提案人：林副理事長志崧 

案  由：114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情形，提請討論。(略) 

決  議： 

一、通過。 

二、移請監事會審核。 

執行情形：115年2月11日第129次監事會審核通過。 

 

第4案  提案人：林副理事長志崧 

案  由：115年1月19日第17屆第131次財務小組會議紀錄，提請審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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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建議理事會審議意見： 

    一、第1～4案：提理事會。 

    二、第5、6案：知悉。 

決  議：審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審議通過。 

 

第5案  提案人：林副理事長志崧 

案 由：有關本會114年支出執行數超出預算數之說明及支應科目，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執行數超出預算數之科目、金額如下： 

科 目 超支金額(元) 執行數(元) 預算數(元) 說    明 支應科目 

業務費 10,118,086 45,568,086 35,450,000  

業務會議費 
全國建材展參訪活動
車馬費保留款690萬(經
114年11月26日第17屆
第126次理事會通過) 
其他業務費 
113年審上更一字第31
號裁判費320.6萬 

超支部分由本
年結餘數支應 

基金提撥 214,024  8,914,024  8,700,000 
因利息收入增加致提
撥金額增加 

超支部分由會
務發展準備基
金利息收入超
收金額支應 

委託專案
支出 

116,161  1,407,661  1,291,500 
因特殊結構審查案件
及公安申報查核案件
數量增加 

超支部分由特
殊結構審查費
收入及公安申
報查核費收入
超收金額支應 

法益委員
會 

5,300   1,012,700  1,007,400  
因專案會議召開次數
增加 

 
 
 
超支部分由本
年結餘數支應 
 
 
 
超支部分由本
年結餘數支應 

奠儀 230,000   1,310,000  1,080,000  
本年度申請人數較預
估數增加 

理事會專
案 

1,489,071  19,189,071  17,700,000  

臺北2030城市與建築新
願景建築展保留款1000
萬元 
(經114年11月26日第17
屆第126次理事會通過) 

會員福利
多元化 

5,215,959  12,325,959  7,110,000  

保留829.5萬元併115年
福利多化金額申請(經
114年11月26日第17屆
第126次理事會通過) 

二、以上說明業經會計師覆核。 

三、經115年1月19日第17屆第131次財務小組討論，建議：通過。 

決  議：依財務小組建議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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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案  提案人：林副理事長志崧 

案 由：本會114年度歲入歲出決算書草案（含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及財產目錄），提

請討論。(略) 

說 明：經115年1月19日第17屆第131次財務小組，建議：通過 

決  議：  

一、通過。 

二、移請監事會審核。 

執行情形：115年2月11日第129次監事會審核通過。 

 

第7案  提案人：林副理事長志崧 

案 由：擬續聘德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賴昭宏及林芳英為本會會計顧問，以完成本會帳項覆核、

帳務作業輔導事宜，所需經費新台幣822,000元，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會聘任德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賴昭宏及林芳英為本會會計顧問，將於115年2月28日到期。 

二、本次擬續聘期間為115年3月1日起至116年2月28日止，會計顧問費用每月計新台幣65,000元共計12

個月及代理申報營業稅每期計新台幣7,000元共計6期。(略) 

三、經115年1月19日第17屆第131次財務小組，建議：通過所需經費新台幣822,000元，由「業務推廣費

」科目項下支應。 

決  議：通過所需經費新台幣822,000元，由「業務推廣費」科目項下支應。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第8案  提案人：林副理事長志崧 

案  由：有關115年春季健行活動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經115年1月7日新任福利委員會第2次會議討論，建議：115年5月舉行，方案如下： 

方案一 
捷運圓山站→玉門街→北市兒童育樂中心舊址→圓山公園→新生北路三段(
民族公園)→民族東路→花博公園→捷運圓山站。(全程約3.5公里) 

方案二 
捷運劍潭站站前地下聯通道(1號出口)→台北表演藝術中心→劍潭路→華齡
公園→通河街→劍潭堤防道路(三腳渡碼頭)→百齡河邊公園前折返。(全程約
3公里) 

決 議：擇定方案一，並請福利委員會於探路時適度調整路線，儘量避開道路行車區域，確保安全。 

執行情形：依決議已於115年2月5日辦理探路。 

 

第9案  提案人：林副理事長志崧 

案  由：有關福利委員會研提115年國外旅遊計畫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經115年1月7日新任福利委員會第2次會議討論，建議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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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程 
日本七日遊 

山陰•山陽地區：姬路城、天橋立、足立美術館、倉敷美觀地
區。 

馬來西亞五日遊 檳城 

長程 

中歐十二日遊 德奧捷：國王湖、哈修塔特、薩爾斯堡、布拉格、庫倫諾夫。 

荷蘭十日遊 
鹿特丹、羊角村、書山圖書館、梵谷博物館、水壩廣場、荷蘭
國家博物館。 

西班牙十二日遊 
聖家堂、阿爾罕布拉宮、馬德里皇宮、佛朗明哥秀、十二大世
界文化遺產。 

決 議： 

一、短程旅遊擇定馬來西亞五日遊。 

二、長程旅遊擇定荷蘭十日遊。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第10案  提案人：林副理事長志崧  

案  由：114年度會務工作人員考績及春節獎金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服務規則第二十五條(如下)辦理： 

  (一)秘書長、副秘書長由理事長初考，理事會覆考。 

  (二)組長以下人員，由秘書長初考，理事長覆考。 

  (三)所有考核結果均送經理事會議通過後定之。 

二、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服務規則第二十六條(摘錄)： 

會務工作人員服務滿一年以上者，本會得在財力可能情形下，會務工作人員每年最多給予二個月

薪金之春節獎金。（未滿一年者，依到職月數按比例給付之）。 

決  議： 

一、考績通過。 

二、每名給予二個月薪金之春節獎金，費用由「年節慰勞金」科目項下支應。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第11案  提案人：林副理事長志崧 

案  由：有關本會會員林貴榮建築師著作之「劃破時空的光」，擬提納入本會適用「會員福利多元化辦

法」並轉知會員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書籍簡介： 

書籍簡介 定價 會員價 

你也許看過勒．柯比意的建築巨作 
但你未曾真正走進他充滿矛盾的內心聖域 
他為何自比為掙扎的「老鼠」？他為何不惜與恩師決裂？ 
在理性至上的「居住機器」背後，為何藏著詩意與孤獨？ 
建築師林貴榮以深具同理的筆觸，描繪勒．柯比意在神壇下的真實掙扎與
人性光輝。這是一趟精神旅程，邀請您重新認識一個在衝突中煉就靈魂、
在否定中確立自我的建築師，這絕不是另外一本勒．柯比意建築賞析。 

750元 5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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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通過適用「會員福利多元化辦法」並轉知會員。 

執行情形：已於115年2月12日發函全體會員踴躍購買。 

 

第12案  提案人：林副理事長志崧 

案  由：有關本會零用金(週轉金)額度及支付方式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偕同內政部及國土管理署於115年1月12日蒞會進行會務、財務及業務運作情形之

聯合查訪。查核缺失(略)為週轉金逾新台幣10萬元，未符合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25條規定。 

二、本會現行零用金(週轉金)額度為新臺幣200萬元，主要用於現金給付審查建築師、出席會議建築師

下列項目： 

(一)室內裝修審查費、簡易裝修審查費、建照委託審查費、綠建築自費案件審查費、公共安全申報

查核費。 

(二)各委員會會議車馬費、專案會議車馬費、外部會議車馬費及辦理公務所需之車馬費。 

(三)市府輪值費。 

決   議：考量本會實務運作需求，週轉金現金給付方式維持現行作法，週轉金額度維持新臺幣200萬元。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第13案                               提案人：林副理事長志崧 

案  由：擬自115年2月1日起調升本會專員高心潔、羅巧倩小姐為組長、雇員王昱翔先生為幹事乙案，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高心潔、羅巧倩兩位任事自律負責，恪盡職守，具高度責任感與穩定度，足堪勝任組長職務。建

議薪資調整如下： 

 薪等 薪點 薪點值 薪資 津貼 合計 

目前薪資 11等15級 1684 29 48,836 11,000 59,836 

調 整 後 12等11級 1730 29 50,170 13,000 63,170 

二、王昱翔於114年6月自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資訊管理系畢業，建議應予調升。建議薪資調整如下： 

 薪等 薪點 薪點值 薪資 津貼 合計 

目前薪資 5等12.5級 660 40 26,400 7,000 33,400 

調 整 後 6等8級 670 40 26,800 10,000 36,800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第14案  提案人：林副理事長志崧 

案  由：續商修正「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服務規則」，提請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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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經114年12月24日第17屆第127次理事會通過，並於114年12月31日函請社會局核備。 

二、115年1月22日社會局北市社團字第1153030356號函覆(第84頁)，請依勞動局意見修正後，再行報核

辦理。 

三、依勞動局意見修正「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服務規則」。 

決  議：修正通過（如附件）(略)。 

執行情形： 

一、已於114年1月29日函請社會局核備。 

二、社會局業於115年2月10日北市社團字第1153037167號函予以備查。 

 

第 提案人：林副理事長志崧 

案  由：本會115年1月7日至115年1月20日各委員會會議紀錄，提請審議。 

說  明： 

 會議名稱/頁次 理事會審議意見 

一 115年1月7日第2次福利委員會會議(略） 

第一案：知悉。 
第二案：提理事會。 
第三案：提理事會。 
第四案：知悉。 

二 
115年1月20日新任公共事務委員會第2次
會議(略） 

第一案：知悉。 

決  議：依理事會審議意見通過。 

執行情形：俟委員會於下次會議，提執行情形報告通過後，再提理事會。 

 

四、臨時動議： 

動議一 提案人：杜副理事長國源 

   連署人：孟理事繁宏 

主  旨：會員反應有關「臺北市建造工程申報開工檢附施工計畫備查應備事項檢核表」，已造成簽證建

築師之疑慮及困擾！建請公會因與「台北市政府建管處施工科」協調了解，並予以改善為荷！ 

說  明： 

1.會員反應其簽證之案件於申報開工時，營造廠要求建築師必須配合有關「臺北市建造工程申

報開工檢附施工計畫備查應備事項檢核表」中之許多項目，均須「監造建築師」會同用印（大

小章），造成建築師甚為不解及困惑。 

2.會員反應「施工計劃」本應屬於營造廠的工作及負責範圍，為何「監造建築師」必須配合這

些項目，去做會章辦理的簽證？而如其營造廠依「監造建築師」會同用印的「施工計劃書」

內容，據以施工之結果，如有任何閃失或違規或未按該「施工計劃書」施工、～等。是否會

涉及到「監造建築師」監造責任須共同承擔，或增加建築師監造作業上之許多負擔！ 

辦  法：通過！交由法益委員會研究後，由本會適時向「台北市政府建管處施工科」反應及建議！ 

決  議：交建築法規委員會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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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建築法規委員會業已依決議於115年2月4日召開會議，並將與法益委員會共同組成專案小組

，續行研議。 

五、散會：下午3時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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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115年1月份入會會員簡歷冊 

姓 名 出生日 學      歷 建築師證書 所          址 
電話及傳真 

會員 
證號 性 別 籍  貫 事務所名稱 開  業  證 通    訊    處 

張富森 062-07-24 中原大學碩士 
建證字第6850
號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191號5樓之3 

T：02-27173050 
F：02-25147781 

3882 

男 雲林縣 
張富森建築師
事務所 

工 師 業 字 第
B002847號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191號5樓之3 

T：02-27173050 
F：02-25147781 

林崇傑 051-11-21 
日本東京大學
博士 

建證字第2984
號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
一段209號4樓 

T：0988-607399 
F： 

3883 

男 臺北市 
林崇傑建築師
事務所 

工 師 業 字 第
B002846號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3
段5巷1弄31之4號5樓 

T：0988-607399 
F： 

 



第 1054 期／會務／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10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第 1054 期／會務／  
 

 

11 

 

 

 

 



第 1054 期／會務／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12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第 1054 期／會務／  
 

 

13 

 

 

 

 



第 1054 期／會務／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14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第 1054 期／會務／  
 

 

15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第17屆第128次監事會紀錄 

時間：115年1月14日（星期三）上午11時 

地點：第五會議室 

出席：楊檔巖、蕭長城、邱建興、江文宗、趙家琪、黃漢雄 

列席：賴會計顧問昭宏 

請假：劉麗玉 

主席：楊常務監事檔巖      紀錄：陳秀月 

 

一、主席宣佈開會並確認議程 

二、報告事項： 

確認114年12月10日第17屆第127次監事會決議及執行情形。(略) 

三、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人：楊常務監事檔巖 

案  由：審核114年11月份帳項及114年12月份定存單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審核114年11月份帳項及114年12月份定存單。 

二、監事會審閱11月份會計師報告。(略) 

決  議：通過。 

 

第二案        提案人：楊常務監事檔巖 

案  由：監事會閱覽114年12月份理事會紀錄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請參閱本會第127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決  議：知悉。 

 

第三案        提案人：楊常務監事檔巖 

案  由：修正本會115年度工作計畫(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請參閱本會第17屆第127次理事會會議紀錄。(略) 

決  議：審核通過。 

 

第四案        提案人：楊常務監事檔巖 

案  由：修正115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請參閱本會第17屆第127次理事會會議紀錄(略)。 

決  議：審核通過。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中午12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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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17屆第130次理事會財務小組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業經114年12月24日第17屆第127次理事會審議) 

時間：114年12月15日（星期三）下午2時 

地點：第六會議室 

出席：于淑婷、劉明滄、吳政吉、王紀耕、杜國源、許中光、孟繁宏、郭高明 

      陸金雄、王紀鯤、鄭宜平 

請假：林志崧、鄭凱文 

主席：于常務理事淑婷      紀錄：羅巧倩 

 

一、主席宣佈開會並確認議程 

二、報告事項： 

宣讀第17屆第129次理事會財務小組會議紀錄及決議執行情形(略)。 

三、討論事項： 

第1案         提案人：于常務理事淑婷 

案 由：114年11月份財務帳項及定存單，提請審核及核對(略)。 

決  議：通過。 

理事會審議結論：提理事會。 

執行情形：依理事會審議結論辦理。 

 

第2案         提案人：于常務理事淑婷 

案 由：有關前年度保留款於本年度已執行完畢，其剩餘款項新台幣5,871,766元擬結轉「什項收入」及

「理事會專案」會計科目，提請討論。 

說 明：應付款執行完畢剩餘款項金額收回明細如下： 

會計科目名稱 金   額 建議結轉會計目 

應付-外界會議   4,400元 

什項收入 
應付-114年太平山二日遊活動  292,360元 

應付-114年日本四國旅遊 31,411元 

應付-清邁建築參訪活動 91,000元 

應付-114年春季及秋季健行活動 5,452,595元 理事會專案 

合計 5,871,766元  

決  議：通過。 

理事會審議結論：提理事會。 

執行情形：已於114年12月結轉「什項收入」及「理事會專案」會計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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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案         提案人：于常務理事淑婷 

案  由：有關本會111年度建築執照委託審查專案擬辦理結案，結餘金額新台幣10,710,923元，建議結轉

至「其他委託專案收入」會計科目，提請討論。 

說 明：111年臺北市政府委託專業公會辦理建築執照審查作業行政契約書，委託期間自111年9月16日

起至112年12月15日止，專案截至目前收入為新台幣24,045,573元，支出為新台幣13,334,650元，

結餘新台幣10,710,923元，建議結轉至「其他委託專案收入」會計科目。 

決  議：通過。 

理事會審議結論：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114年12月結轉「其他委託專案收入」會計科目。 

 

第4案         提案人：于常務理事淑婷 

案 由：有關112年及113年會員福利多元化剩餘款項新台幣2,425,128元，擬結轉「會員福利多元化」會

計科目減項，提請討論。 

說 明：112年及113年會員福利多元化剩餘款項建議收回如下： 

年度 說        明 保留金額 執行後剩餘金額 

112年 

111年11月23日第17屆第90次理事會會議
通過保留 

7,200,000元 

1,312,033元 
112年12月27日第17屆第103次理事會會
議通過保留 

1,883,799元 

113年 

112年11月29日第17屆第102次理事會會
議通過保留 

11,850,000元 

1,113,095元 
113年12月25日第17屆第115次理事會會
議通過保留 

736,955元 

合       計 2,425,128元 

決  議：通過。 

理事會審議結論：提理事會。 

執行情形：已於114年12月收回並結轉「會員福利多元化」會計科目減項。 

 

第5案         提案人：于常務理事淑婷 

案  由：有關115年福利金預算數編列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經114年11月26日第17屆第126次理事會審議第17屆第100次福利委員會會議紀錄意見：提財務小組。 

二、依福利事項預算編列及申請辦法第三條 本會福利事項預算編列，依上年度事業費百分之二十五為

支出上限，非經會員大會通過不得移作他用。 

三、114年及115年福利事項編列項目及預算如下： 

 

 



第 1054 期／會務／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18 

項 目 名稱 114年預算數 
115年預算數 

(福利委員會編列數) 
115年預算數 

(財務小組建議修正) 

一  結婚賀儀 96,000 60,000 64,000 

二  奠儀 1,080,000 1,080,000 1,095,000 

三  生育補助 80,000 60,000 60,000 

四  文康活動 870,000 889,000 870,000 

 1 攝影 52,000 49,000 

 

 2 撞球 50,000 53,000 

 3 高爾夫球 48,000 47,000 

 4 羽球 56,000 57,000 

 5 網球 48,000 49,000 

 6 游泳 56,000 53,000 

 7 園藝 48,000 57,000 

 8 登山 54,000 51,000 

 9 單車俱樂部 52,000 51,000 

 10 國術隊 54,000 53,000 

 11 薩克斯風 50,000 51,000 

 12 易經 52,000 55,000 

 13 籃球 45,000 55,000 

 14 桌球 56,000 57,000 

 15 畫會 45,000 47,000 

 16 讀書會 54,000 55,000 

 17 書法會 50,000 49,000 

五  慰問撫卹金 20,400 11,000 11,000 

六  
生日賀禮(2400人計) 

建議發放全聯禮券1000元 
2,400,000 2,400,000 2,400,000 

合計 4,546,400 4,500,000 4,500,000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俟114年12月底事業費決算數有增減時，建議調整於「奠儀」、「慰問撫卹金」預

算數。 

理事會審議結論：提理事會。 

執行情形： 

一、文康活動預算數新台幣870,000元業經福利委員會修正通過。 

二、114年12月底事業費決算數為新台幣18,720,573元，115年福利事項預算編列百分之二十五約為新

台幣4,680,100元，增額新台幣180,100元調增於「奠儀」及「慰問撫卹金」會計科目預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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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名稱 
原提 

115年預算數 
調整後 

115年預算數 
增減數 

一  結婚賀儀 64,000 64,000 0 

二  奠儀 1,095,000 1,275,000 180,000 

三  生育補助 60,000 60,000 0 

四  文康活動 870,000 870,000 0 

 1 攝影 49,000 47,900 -1,100 

 2 撞球 53,000 51,900 -1,100 

 3 高爾夫球 47,000 45,900 -1,100 

 4 羽球 57,000 55,800 -1,200 

 5 網球 49,000 47,900 -1,100 

 6 游泳 53,000 51,900 -1,100 

 7 園藝 57,000 55,800 -1,200 

 8 登山 51,000 49,900 -1,100 

 9 單車俱樂部 51,000 49,900 -1,100 

 10 國術隊 53,000 51,900 -1,100 

 11 薩克斯風 51,000 49,900 -1,100 

 12 易經 55,000 53,900 -1,100 

 13 籃球 55,000 53,900 -1,100 

 14 桌球 57,000 55,800 -1,200 

 15 畫會 47,000 45,900 -1,100 

 16 讀書會 55,000 53,900 -1,100 

 17 書法會 49,000 47,900 -1,100 

五  慰問撫卹金 11,000 11,100 100 

六  
生日賀禮  (2400人計) 

建議發放全聯禮券1000元 
2,400,000 2,400,000 0 

合計 4,500,000 4,680,100 180,100 

 

第6案         提案人：于常務理事淑婷 

案 由：本會行政及會計系統擬追加「ERP流程優化服務」、「虛擬帳戶追加預算」、「ERP流程優化顧問

輔導」客製服務費用計新台幣1,118,040元(含稅)，建議由「理事會專案」科目項下支應。 

說 明： 

一、依114年11月28日研商本會更新「行政及會計系統」ERP系統相關流程優化事宜專案會議結論辦理。 

二、鼎新電腦114年12月8日報價單如附件(略)。 

三、費用將按實際研發及顧問輔導時數，採實報實銷計費。 

決  議：通過，所需經費合計新台幣1,118,040元，建議由「理事會專案」科目項下支應，超支預算部分

由114年結餘數支應之。 

理事會審議結論：提理事會。 

執行情形：已於114年12月由「理事會專案」會計科目項下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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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案         提案人：于常務理事淑婷 

案 由：研商修正115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115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草案，業經114年9月24日第17屆第124次理事會會議通過，並經114年10月8

日第17屆第125次監事會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二、因應114年11月26日第17屆第126次理事會會議通過修正「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室內裝修案件審查作業

須知」及「室內裝修委員會任務及工作執行細則」，擬修正115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草案。 

三、115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草案(修正對照表)(略) 。 

四、修正後115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草案(略)。 

決  議：通過。 

理事會審議結論：提理事會。 

執行情形：依理事會審議結論辦理。 

 

第8案         提案人：于常務理事淑婷 

案 由：有關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大學部114級學生將於明(115)年6月假松山菸廠多功能廳辦理畢業設 

計展覽活動，函請本會贊助經費乙案，提請討論(略)。 

說 明：依113年5月22日第17屆第108次理事會修正通過之「臺北市建築師公會贊助大專院校建築相關

學系活動經費辦法」辦理(略)。 

決 議：通過贊助新台幣20,000元，依「本會贊助大專院校建築相關學系活動經費原則」由115年「專

案計劃」科目項下支應。 

理事會審議結論：通過。 

執行情形：依理事會審議結論辦理。 

 

第9案         提案人：于常務理事淑婷 

案 由：有關王大閎建築研究與保存學會於高雄市立美術館籌備策展「地域主義的先行者-陳仁和百年

+3建築紀念大展」，函請本會贊助經費乙案，提請討論(略)。 

說 明：113年4月24日第17屆第107次理事會修正通過之「臺北市建築師公會贊助各單位活動經費辦法

」。(略)  

決 議：通過贊助新台幣15,000元，依「本會贊助各單位活動經費辦法」由「專案計劃」科目項下支應

。 

理事會審議結論：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114年12月由「專案計劃」會計科目項下保留。 

 

第10案                                  提案人：于常務理事淑婷 

案 由：擬保留114年度應付未付案件款項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擬保留科目及金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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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科目 執  行  內  容 金 額(元) 說      明 

專案計劃 卸任各委員會主任委員紀念品 260,000 

114年 10月 22日第
125次理事會通過 

公關小組業務費 
公職人員尾牙聯誼餐敘 

700,000 

理事會專案 3,500,000 

會員福利多元化 115年度會員福利多元化 8,295,000 

114年 11月 26日第
126次理事會通過 

理事會專案 115年春季健行活動 4,850,000 

業務會議費 115年全國建材展活動 6,900,000 

理事會專案 臺北2030城市與建築新願景建築展 10,000,000 

會員福利多元化 114年度會員福利多元化申請 以114年12月31日撥付後之餘額保留 

簡裝審查費支出
-差旅費 

自行審查案件者，12月份應付未付
案件(每件2,500元) 

以114年12月31日止應付未付之金額
保留 

簡裝審查費支出
-審查費 

自行審查案件者，12月份應付未付
案件(每件500元) 

以114年12月31日止應付未付之金額
保留 

業務推廣費 支付建築師市府輪值差旅費 
以114年12月31日止已輪值，尚未支
付之金額保留 

建築法規對外相
關議題會議費 

支付委員外界會議差旅費 
以114年12月31日止已出席會議，尚
未支付之金額保留 

都發法規對外相
關議題會議費 

支付委員外界會議差旅費 
以114年12月31日止已出席會議，尚
未支付之金額保留 

決  議：通過。 

理事會審議結論：提理事會。 

執行情形：依理事會審議結論辦理。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下午3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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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17屆新任福利委員會第1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業經114年12月24日第17屆第127次理事會審議) 

時間：民國114年12月5日（星期五）下午2時 

地點：本會會議室 

出席：黃契介、張東海、蔡奇雄、汪光旭、趙明賢、廖信祥、張義震、張全壽 

陳福順、郭國慶、吳富國、陳進生、楊政忠、周海積、許華山、王朧賢 

張義清、林明志、蘇慧倫 

列席：林志崧副理事長、洪廸光理事 

請假：簡紘紳 

主席：李主任委員中嫻      紀錄：唐翊寧 

 

一、主席宣佈開會並確認議程 

二、報告事項： 

(一)第17屆新任福利委員會名單。(略) 

(二)依本會各委員會組織通則規定：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委員有連續二次缺席「委員會議」

時（除公假外，連續請假二次算缺席一次）視做自動辭職。 

(三)福利委員會相關資料 

1.福利委員會任務及工作細則。(略) 

2.福利事項預算編列及申請辦法。(略) 

3.文康活動實施要點。(略) 

4.文康活動各隊遴選及活動補助辦法。(略) 

5.辦理旅遊報名方式處理原則。(第9頁) 

(四)115年文康活動分配預算暫訂889,000元，額度級距分配如下： 

(將提114年12月份財務小組討論) 

115年度文康活動隊名 115年度預算 

第一名：桌球隊 

57,000元 第二名：羽球隊 

第三名：園藝隊 

第四名：讀書俱樂部 

55,000元 第五名：籃球隊 

第六名：易經社 

第七名：國術隊 

53,000元 第八名：撞球隊 

第九名：游泳隊 

第十名：薩克斯風隊 5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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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名：單車俱樂部 

第十二名：登山隊 

第十三名：書法會 

49,000元 第十四名：網球隊 

第十五名：攝影俱樂部  

第十六名：畫會 
47,000元 

第十七名：高爾夫球隊 

(五)前任福利委員會執行中及建議事項，如下： 

(1)國內三日遊(江賢二藝術園區、成功小鎮漁港漫遊)，目前已完成議價。 

理事會意見：探路活動由新任福利委員會接續辦理，為利經驗傳承，邀請原任主委及國內旅遊小

組召集人參與。 

(2)有關115年國外短程旅遊計畫活動，原任委員會規劃(如下)供參 

方案一：日本-名古屋地區:犬山城、世界遺產、美食、美景。 

方案二：日本-東京地區: 西武鐵道之旅、合掌村探秘、富士纜車遊船、雙溫泉饗宴。 

方案三：越南-中越峴港: 巨手黃金橋、會安古董車、精彩印象秀、美山。 

方案四：印尼-雅加達、峇里島。 

三、討論事項： 

第2案         提案人：李主任委員中嫻 

案  由：有關福利各專案小組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決 議：各專案小組成員名單如下： 

 專案小組名稱 召集人 成        員 

1 國內旅遊專案小組 廖信祥 
趙明賢 張義震 張全壽  
吳富國 張義清 

2 國外旅遊專案小組 黃契介 
張東海 蔡奇雄 周海積 許華山 
王朧賢 林明志 蘇慧倫 

3 文康健行專案小組 郭國慶 
汪光旭 陳福順 陳進生 楊政忠 
簡紘紳 

理事會審議結論：知悉。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下午3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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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17屆新任公共事務委員會第1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業經114年12月24日第17屆第127次理事會審議) 

時間：114年12月11日（星期四）上午10時 

地點：本會第六會議室 

出席：林煒郁、張育馨、吳毓昌、吳隆堃、劉東文、劉憲宗、林坤祥 

      童志祥、沈宗樺、黃添盛、黃芳利、林仁德、洪筠萱、簡任欣 

請假：陳慶雄、李宏堅、林政賢、王家祥  

列席：林副理事長志崧 

主席：林主任委員煒郁      紀錄：陳憶萍  

 

一、主席宣佈開會並確認議程 

二、報告事項： 

(一)、第17屆新任公共事務委員會名單。(略) 

(二)、依本會各委員會組織通則規定：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委員有連續二次缺席「委員會

議」時（除公假外，連續請假二次算缺席一次）視做自動辭職。 

(三)、本委員會任務及工作執行細則(略) 

三、討論事項： 

第1案：        提案人：林主任委員煒郁 

案  由：前任委員會尚未執行或建議執行事項，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低碳綠能組擬參訪台泥股份有限公司及邀請溫琇玲女士演講(尚未邀請講師)。 

二、有關「驗屋實務研討會」，講師已同意配合辦理，時程表及內容簡介：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13:30-13:50 報       到 

13:50-14:00 致       詞 

14:00-14:50 驗屋問題探討 朱健章建築師 

14:50-15:40 驗屋儀器操作 柯耿星建築師 

15:40-15:50 休       息 

15:50-16:40 驗屋實務說明 駱世鴻建築師 

16:40-17:30 意見交流(Q & A) 

決  議： 

一、參訪台泥股份有限公司及邀請溫琇玲女士演講暫緩辦理。 

二、「驗屋實務研討會」暫定115年1月22日及1月29日，請吳毓昌建築師聯絡講師確定日期。 

理事會審議結論：知悉。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第 1054 期／會務／  
 

 

25 

執行情形： 

一、決議一依決議暫緩辦理。 

二、決議二經與講師聯絡後因1月22日及29日另有行程，故另組專案會議討論。 

 

第2案         提案人：林主任委員煒郁 

案  由：研商本委員會執行方向、推動策略及近期工作重點，提請討論。 

決  議： 

一、涉及新建築物都更獎勵之綠建築容積獎勵、智慧建築、無障礙建築物、耐震標章等申請及審議內

容之研討。 

二、營建管理PCM之業務營運模式與可能的風險，並研議提供相關經驗傳承。 

三、研討建築師事務所從事建築效能與低碳建築趨勢之研討。 

四、請各位委員提出相關計畫，於下次會議討論。 

五、下次委員會會議訂於115年1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時召開。 

理事會審議結論：知悉。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中午12時。 


